团队标准《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团体标准立项通知（AITISA【2025】10号）关于下达《全景视频细粒度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团队标准《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的制定工作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负责执行。其项目计划编号为2025091602。
2. 编制组成
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
主要起草人：万照麟，范晓鹏，赵德斌，董凯源，刁奕宁，徐赫，秦瀚，张新峰，刘越，李知禹，王晶，闵雄阔，段慧煜，陈立，翟广涛，马学睿。
3. 编制背景
随着5G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全景音视频为代表的沉浸式多媒体内容逐渐走入人们视野，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给予人们独特的沉浸式体验。与传统视频相比，超高清全景音视频包含更多的场景信息和多通道音频信息，使其数据量骤增。由于数据量大，在传输过程中经常出现网络延迟和波动引起的回放中断，导致全景音视频质量下降，进一步影响全景音视频的体验质量。此外，全景音视频质量也可能受到采集或显示过程中引入的失真，这进一步降低了体验质量。因此，为了给用户提供流畅的观看体验，在拍摄、编解码器、传输等过程中监控体验质量的质量，并进行相应的优化是很重要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传统视频提出了许多客观的质量评价方法，最近的一些工作也探讨了音视频质量评价的问题。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的普及，许多研究探讨了全景图像质量评价和全景视频质量评价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全景视频质量评价研究只关注单模信号，即视觉信息，很少有工作研究全景音视频的多模态质量评价。空间音频作为全景音视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会强烈地影响人类的感知质量，因此有必要对全景音视频的视听质量评价进行深入的研究。
近几年，由于科技进步和多媒体的发展，质量评价的主体由视频逐渐发展到全景视频和全景音视频。相关数据库的提出应用了主观质量评价方法，也为客观质量评价方法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依据。全景视频质量评价数据集有IVQAD、VQA-ODV等，但这些数据集并未考虑音频失真对全景视频总体的影响。针对音视频数据集的研究，目前已有LIVE-SJTU和用户生成内容数据集SJTU-UAV等，但面向的数据不包括全景内容。全景音视频数据集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仅有OAVQAD数据集，视频内容更丰富、失真类型更多的全景音视频数据集有待提出。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适应多场景、多类型的全景音视频。一方面为全景数据集的提出提供方法依据，另一方面，为客观全景音视频质量评价方法提出研究基础。
4. 编制过程
自立项后，标准工作组对ITU-T P.919、ITU-T P.910等国内外相关情况作了比对和调研，经多次讨论和修改形成《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
2024年8月23日，在威海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次会议上，明确了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的需求，确定了标准的采标情况、以及该标准的计划安排。
2024年12月20日，在珠海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一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中存在的技术错误，明确了解决方案，标准工作组整理并汇总了与会专家的意见，对内容进行完善，形成WD版本。
2025年3月14日，在长沙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二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对标准的结构，评分标度及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标准工作组整理并汇总了与会专家的意见，对内容进行完善，形成CD版本。
2025年6月13日，在沈阳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三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对标准的结构、文本翻译及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标准工作组整理并汇总了与会专家的意见，对内容进行完善，形成FCD版本。
2025年12月7日，在线上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五次会议上，与会专家和标准编写组成员就各标准文本翻译的准确性、技术内容的合理性以及文字表述中与中文语境的符合性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会后标准工作组整理并汇总了与会专家的意见，经工作组多次认真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初稿。
2025年12月22日，标准工作组根据专家意见认真讨论并修改了标准文本，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5. 主要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哈尔滨工业大学：主要负责项目的组织与实施、团队标准的起草、标准的编写、意见的征集与修改、定稿、报批工作。
其他单位：标准技术内容的讨论、意见的征集与修改、标准的编写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国家标准时，还包括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bookmark: OLE_LINK1]1.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内容框架和主要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在标准编制过程中的工作重点和技术难点主要体现在相关术语的命名和定义。术语命名和定义的依据主要包括2个方面：1）ITU-T P.919，ITU-T P.910等较新的标准，其在制定的过程中对术语做了充分的讨论和规划，如果本标准的术语存在与系列中已发布标准的相关性，尽量保持系列标准内部的术语协调性和一致性；2）对于其他未在已发布标准中出现的展现术语，标准编制组专门组织多次术语讨论会，与行业各层次的专家共同给出普遍认同且易于理解的术语命名和定义。
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是在多次内部研讨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广泛征集并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对标准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逐步优化并形成最终文本。
2024年8月23日，在威海召开的 AVS 工作组第九十次会议上，对相关标准的初步制定计划进行了研究，重点讨论了标准中术语使用及编制思想的统一问题。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专家在术语体系和编制原则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2024年12月20日，在珠海召开的 AVS 工作组第九十一次会议上，围绕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的技术路线进行了专题讨论。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并明确了标准编制的技术路线；同时，通过专家交叉检查和集中讨论，进一步确保了标准在内容结构和技术路线上的一致性。
2025年3月14日，在长沙召开的 AVS 工作组第九十二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核心术语的译法及含义、标准文本翻译的准确性，以及与 AVS 体系内其他相关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性问题。
2025年6月13日，在沈阳召开的AVS工作组第九十三次会议上，进一步研究和核查了标准文本翻译的准确性和整体协调性，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旨在界定全景音视频主观实验测试素材选择、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结果分析方法，适用于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
4．有关技术问题说明
    经工作组仔细研究并经多次会议讨论，对原文的一些缺陷和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修正和明确，现说明如下：
	序号
	原文章节
	原文页码
	原文内容
	问题点
	修改建议

	1. 
	3.5Ambisonics
	2
	环绕声的一种，能够在水平面或完整3D空间（包括垂直方向）还原声场。
	没有对Ambisonics说明
	建议增加Ambisonics的说明

	2. 
	4缩略语
	2
	ACR-HR
	没有ACR-HR说明
	建议增加缩略语说明

	3. 
	5.3时长方面
	3
	参考样本的时长宜在4秒至30秒之间。
	对参考样本的时长限制不够明确
	建议增加参考时长限制

	4. 
	6.3呈现设备
	3
	单眼分辨率≥1200×1080像素
	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更高分辨率的
	建议增加：“推荐使用单眼分辨率≥1832×1920像素；”

	5. 
	6.4被试人员
	3
	主观评价所需被试人员的人数应大于等于28人。
	之前设置为15人不够充分
	建议增加实验人数，根据实验设定为28人

	6. 
	6.7评分标度
	4
	优秀
	评分标度不够清晰
	建议优秀改为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 实验验证
本标准提出的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已在实验环境下进行了验证。实验采用了多组不同分辨率、编码参数和沉浸式交互场景的视频数据，通过主观评分实验（MOS）和用户感知问卷调查，验证了评价指标对用户感知质量的敏感性和可靠性。实验结果表明，本标准所定义的评价指标能够有效区分不同质量的视频内容，并与已有ITU-T P.910及ITU-T P.919的评价方法结果一致，具有可重复性和稳定性。
2.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可广泛应用于全景视频内容生产、编码优化、VR/AR平台及流媒体传输服务的质量控制中。通过标准化的主观质量评价方法，可：
指导视频生产企业优化拍摄和后处理流程，提高用户体验；
支持内容分发平台和传输网络进行视频质量监控和优化；
为沉浸式视频硬件及应用开发提供评价基准，降低研发风险。
预计推广应用后，将显著提升全景音视频产业链质量控制水平，降低重复实验和测试成本，增强用户沉浸体验，从而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如减少因低质量视频引发的网络资源浪费）。
四、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对比情况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标准ITU-T P.910和ITU-T P.919提供了视频及全景视频的主观质量评价方法，但主要集中于视觉质量或基本沉浸体验。相比之下，本标准针对全景音视频的整体主观质量评价进行了扩展，强调用户对视听融合效果的整体感知，而不对视频和音频单独评分。通过与国外标准对比，本标准能够更贴合实际用户的沉浸式体验评价，尤其适用于全景音视频产品的整体质量评估和服务质量控制。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合规引用国际标准ITU-T P.919，ITU-T P.910，采用这些标准是因为它们在全景视频和视频质量评价方面具有成熟的指标和方法，能够保证本标准与国际接轨。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
[bookmark: _Hlk217418185]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建议在全景视频生产、内容分发、VR/AR平台及研究机构推广应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应结合ITU-T P.910/P.919实验方法，配备受训评测人员，建立主观评价实验室，并制定过渡期和实施日期，以保证标准有效落地。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全景音视频主观质量评价方法》标准编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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